
 

 

 
 

期货公司在过渡期内需办事项流程如下： 

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

通过交易所测试做市系统

取得验收报告 
 

向证监会期货部提交申请 

期货做市交易业务牌照材料 

与交易所变更做市商协议 

开展做市业务前准备工作 

经证监会期货部审批 

取得期货做市交易业务牌照 

参与交易所做市品种交易 

通过监控中心开立账户/
向沪深交易所报备做市
账户，与中国结算变更 

结算参与人协议 
 

账户变更及持仓迁移 

 

制定完善配套制度 
办理相关人员/系统迁移 

 

向监控中心申请变更 
期货交易所的做市账户 

 

向上交所和中国结算申请
变更上交所的做市账户 

向深交所和中国结算申请
子公司做市账户持仓迁移 


